
製表日期：104年03月17日表17-3-0(101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百分比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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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位別

第1分位 1194287 100.00 64.1936.570.590.050.900.029.540.110.432.727.671.743.90 72.34

第2分位 1194287 100.00 74.3958.300.330.020.830.014.930.090.261.654.931.002.01 83.92

第3分位 1194286 100.00 79.9964.000.270.020.850.025.060.100.251.555.020.981.86 84.02

第4分位 1194286 100.00 84.5967.050.280.020.870.046.330.090.271.695.011.141.78 82.48

第5分位 1194286 100.00 92.8362.670.670.031.280.2118.030.100.422.293.502.001.55 69.92

合      計 5971432 100.00 86.5462.290.500.031.080.1212.320.100.352.034.321.581.78 75.79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如表16-3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本表為各類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百分比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

